教育部102年【珍愛家庭季】

「珍愛家庭•以愛傳家」收藏家庭中的真愛故事
圖文徵選實施計畫

一、緣起
家庭即是社會的基礎。為喚起國人重視家庭價值，特創新規劃將家庭重要議題結合4季為區分，以倡導家庭教育，希望人人透過學習，重視愛護家庭，使家人間更為相愛，爰將102年訂定為家庭教育年。首先，本次第1季推動的主題為「珍愛家庭季」，主要希望喚起對於愛護家庭、珍惜家庭的覺察，藉「尋找家庭記憶」、「學習愛家行動」、「愛家行動go！」之實際行動，以圖文書繪方式展現珍愛家庭的意念。使家人能藉本活動找到共同回憶、進而樂意主動學習愛家行動，並能互相傳習，擴大影響，達到人人珍愛家庭的目標，爰訂定本計畫。

二、目的
（一）展現溫馨有愛的家庭故事，體會家庭特色的傳承，進而珍愛家庭、創建家庭新願景。
（二）增進家庭生活韌性與強度，宣導符應現代生活型態的家庭價值。
（三）倡議經營現代親子關係、代間傳承及幸福婚姻的珍愛家庭。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

（二）承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三）策劃單位：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臺北市立明德國民中學（以下簡稱明德國中）
（三）協辦單位：內政部、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處）、各直轄市、縣（市）家庭教育中心、全國樂齡學習中心、樂齡大學、新移民學習中心、各直轄市、縣（市）所屬社區大學

四、徵選主題：【珍愛家庭•以愛傳家】收藏家庭中的真愛故事    
本次徵選「作品題目」自訂，圖文自創，惟須扣緊對家庭關係溫馨有愛的記憶及傳承之主題，並能彰顯學習意涵。請參閱「家庭教育年—愛我們的家」教育論述（附件1）。

五、作品規格

（一）紙本規格：以四開圖畫紙（39公分×54公分）平面創作，頁面含作品題目、圖畫與文字等三區塊，請參考範例（詳如附件2）。

（二）繪圖材料、畫具不拘，惟作品需以手繪方式表現，不得為電腦繪圖、不得為黏貼及立體造型，且不得裱框、護貝及書寫姓名或任何透露參賽者身分之文字。

（三）文字區須由參賽者親筆使用藍或黑色筆，以150-200字內（含標點符號）之工整文字敘明圖意或發抒家庭故事的學習意涵（以中文為主，不得寫簡體字，國小低年級組及樂齡組可書寫注音，不得抄襲他人作品）；樂齡組或多元文化組若不識中文字者，可由他人（含孫子女）代為書寫文字，且由參賽者及代筆者共同簽名，同時於報名表上註明代筆者與參賽者之關係。

六、徵選組別、對象及初、決選送件說明
	組別
	對象
	初選
	決選

	國小低年級組
	全國公、私立國小一、二年級學生
	一、由高中職組（含）以下學校(含教育部轄屬之學校)彙集造冊後，於102年4月19日前親送或掛號郵寄（以郵戳為憑）至所在地之各縣市承辦單位參加初選。

二、各縣市應依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決選送件基準規定數（如附件5，超逾規定件數送件者，概予退件重新依規定件數送件，如若逾期 則不予受理，並由該承辦單位自行負責），列冊於102年5月15日前親送或掛號郵寄（以郵戳為憑）至明德國中輔導室辦理決選。
	明德國中於102年6月20日前完成決選

	國小中年級組
	全國公、私立國小三、四年級學生
	
	

	國小高年級組
	全國公、私立國小五、六年級學生
	
	

	國中組
	全國公、私立國中、國中補校、高中附設國中部、完全中學國中部學生
	
	

	高中（職）組
	全國公、私立高中職日夜間部與進修學校學生、完全中學高中部學生及五專前三年學生
	
	

	大專校院組
	全國公、私立大專校院日夜間部學生、進修學校學生、推廣部學生、五專校院日夜間部後二年學生及研究生（請附當學期有效學生證）。
	請於102年5月15日前親送或掛號郵寄（以郵戳為憑）至明德國中輔導室逕參加決選。
	

	多元文化組
	外籍配偶家庭為主
	請於102年5月15日前親送或掛號郵寄（以郵戳為憑）至明德國中輔導室逕參加決選。
	

	樂齡組
	全國樂齡人士（中華民國55歲以上之國民（請附身分證正面影本，身分證字號處請刪塗，以確保個人隱私安全）
	請於102年5月15日前親送或掛號郵寄（以郵戳為憑）至明德國中輔導室逕參加決選。
	


附註：

1、國小、國中、高中職組各校彙整送件時，請將每位參賽者之作品、報名表暨著作財產使用權授權同意書（如附件3-１），每1作品填寫1張）、基本資料表（如附件3-2）、裝訂成1份，彙集後於102年4月19日（星期五）前親送或掛號郵寄（以郵戳為憑）至所在地之縣市承辦單位參加初選，信封上請註明「【珍愛家庭•以愛傳家】收藏家庭中的真愛故事」徵選，各縣市承辦初選單位地址（詳如附件4）。

2、大專校院組、多元文化組及樂齡組：請於102年5月15日(星期三)前親送或掛號郵寄（以郵戳為憑）至臺北市立明德國中（11280臺北市北投區明德路50號）輔導室逕行參加決選，明德國中聯絡方式：02-28232539（分機701）。

3、凡逾期或高中職組、國中組及國小組未依前述規定經學校彙集列冊送該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初選並依附件5送件數列冊送至明德國中者，明德國中一概不予受理。

七、評選標準
（一）作品中須具有教育論述主軸中對家庭關係溫馨有愛的記憶故事及傳承之正面意義；另文詞中，國語、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族語及英文發音或相關詞彙，應避免有不雅之諧音或雙關語。

（二）初選、決選各評審委員評核每一位參賽作品成績以100分計算，評分項目與比重如下：
1、主題掌握（與主題相符程度）：30％

2、圖畫與文字創作之意境表達：40％

3、繪圖表現（含工整中文字體）：15％
4、整體創意表現：15％
八、評選
（一）高中職組（含）以下組別初選由縣市政府自行遴聘評審委員至少3位（每組1位委員須為家庭教育專家學者）辦理，並依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決選送件基準表（如附件5）進行初選推薦；決選由教育部遴聘評審委員籌組評審小組辦理。

（二）凡進入決選作品均由策劃及協辦單位進行彌封編號進行評選，決選得獎作品得不足額。
（三）各（縣）市承辦（初選）單位若未依送件基準規定數送件，超逾件數者一律退請該縣市承辦（初選）單位依基準重新送件，因而造成逾期送件致不予受理者，由送件單位自行負責。

九、獎勵方式（計8組）
（一）每組各錄取第1名1人，每人各頒予獎金新臺幣6,000元與獎狀乙紙。

（二）每組各錄取第2名2人，每人各頒予獎金新臺幣4,500元與獎狀乙紙。

（三）每組各錄取第3名3人，每人各頒予獎金新臺幣3,500元與獎狀乙紙。

（四）每組各錄取佳作4人，每人頒予獎金新臺幣2,000元與獎狀乙紙。

（五）每組各錄取創作獎10人，每人頒予獎金新臺幣1,000元與獎狀乙紙。
（六）每組進入決選之優秀作品，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處）得 本權責逕予獎勵。

（七）每一件次可列指導老師1名，各組前3名獲獎學生之指導老師由所屬單位核予嘉獎1次，惟同1名指導老師敘獎以1次為限。
（八）依「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規定，本獎金之發給以非軍公教人員為限，如軍公教人員獲獎項者僅頒予獎狀乙紙。

十、頒獎典禮
（一）得獎名單公告：
102年6月30日前公告於教育部家庭教育網站（網址：http://moe.familyedu.moe.gov.tw），必要時得彈性調整公告時間。另同步以電話、E-mail或傳真方式通知得獎人，嗣後以公函通知。
（二）頒獎時間：
配合102年8月25日（星期日）102年第4屆祖父母節-全國祖孫嘉年華會上頒獎。

十一、其他

（一）每人限投稿1件，參賽圖畫作品應為參賽者之個人創作，如經檢舉為臨摹、抄襲或係他人加筆之作品，於決賽前經查屬實，不予評選；如於決賽評選完成後經查屬實，該作品喪失獲獎資格，並追回獲獎獎狀及獎金；他人若認有抄襲之嫌，應於公布名單後10日內檢具相關事證，具名（真實姓名）送至教育部提出檢舉(未具名者不予受理)。

（二）報名參加本計畫者，即同意無條件將參賽作品無償授權予教育部作教育宣廣、展示、出版及上網之使用，並另需繳交「著作財產使用權授權同意書」（如附件3-1），入選作品，須依教育部規劃統一辦理退件。

（三）為維持比賽之公平性，不符合各項個別規定及本實施計畫內所載之任何規定者，雖經各直轄市、縣（市）初賽錄取，仍不予受理、不予評選，如獲獎者亦得取消其名次及相關人員獎勵，追回獎狀及獎金。

（四）報名表之指導老師欄，為必填欄位，限填一位就學學校老師，若無指導老師則填「無」（空白者視為『無』），俾利獲獎後辦理敘獎事宜。

（五）各作品組別、規格及材質如有未按規定選送者，經查屬實，該件作品取消得獎資格。

（六）參加決賽作品應與初賽為同一作品，不得修改或重作。
（七）曾經參加其他任何展覽或比賽之獲獎作品，不得參賽。
（八） 領獎時，得獎人需攜帶身分證或相關身分證明文件，提供主辦單位查核。如有資格不符者，取消得獎資格，獎位不遞補。
十二、經費來源：由教育部年度相經費項下支應。
十三、本活動辦理人員依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各級學校規定敘獎。
十四、本計畫未盡事宜，必要時由「【珍愛家庭•以愛傳家】收藏家庭中的真愛故事」徵選決審之評審小組決議之。
教育部102年【珍愛家庭季】

「珍愛家庭•以愛傳家」收藏家庭中的真愛記憶圖文徵選活動工作流程

	序號
	時間（102年）
	工作事項

	1
	101年12月前
	請國中、小將「尋找家庭故事」納入寒假作業，以普及宣導，並為本項圖文徵選活動暖身。

	2
	2月上旬
	請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教育部國教署、內政部等，函轉各國中小、高中職、大專校院、樂齡大學、樂齡學習中心、社區大學、新移民學習中心、長青學苑公告實施計畫周知，協助鼓勵所屬踴躍報名參賽。

	3
	4月19日
(星期五)前
	各高中職、國中、小組收件彙集造冊於102年4月19日
前親送或掛號郵寄（以郵戳為憑）至所在地之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參加初選。

	4
	4月30日
(星期二)前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高中職、國中、小組初審作業（教育部轄屬之學校，依其所在地，請各地方政府併同審查）。

	5
	5月15日
(星期三)前
	1.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送件基準數（附件5）辦理初選後，於102年5月15日前彙集造冊親送或掛號郵寄（以郵戳為憑）至臺北市立明德國中（輔導室）參加決選。另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可於5月15日「國際家庭日」前，針對地方初選入選作品辦理相關慶祝活動。
2.大專院校組、多元文化組及樂齡組參賽作品請於102年5月15日前親送或掛號郵寄（以郵戳為憑）至臺北市立明德國中（輔導室）逕參加決選。

	6
	5月30日
(星期四)前
	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彙整後函報教育部各直轄市、縣市進入決審之各組數；教育部遴聘決審委員。

	7
	6月20日
(星期四)前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決選（決選地點：臺北市）。

	8
	6月30日
至
7月31日
	1. 公布名單
2. 7月份拍得獎紀錄、並製作得獎作品裱框、得獎選集及展覽準備（含通知得獎者出席授獎）等。

	9
	8月25日
(星期日)
	辦理頒獎活動（102年第4屆祖父母節-全國祖孫嘉年華會上頒獎/地點：新北市）

	10
	9月份
	送件作品退件

	註：本工作流程必要時得彈性調整


【附件1】

家庭教育年—愛我們的家

教育論述   　　　　　　　　　　

自1980年以來，全世界家庭急遽改變，如家庭規模日趨縮小、女性的教育提升與勞動參與率快速增加、結婚率降低、結婚年齡提高、生育率低於人口替代水準、離婚與再婚的急遽增加、老化指數節節高昇等，除此之外，還有各種疾病也對家庭造成影響，造成人們的家庭觀念發生變化，這些轉變給家庭帶來巨大衝擊與挑戰，也引起世界各國對家庭價值的重新思考，更促使聯合國訂定國際家庭年，以喚起全世界國家對家庭的重視。

聯合國在1989年12月9日宣佈1994年爲「國際家庭元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the Family，簡稱IYF）元年，並於1993年宣佈從1994年起，每年5月15日爲「國際家庭日」（International Day of Families，簡稱IDF）。國際家庭年的倡導，是期待人們用生命和愛心去建立家庭。

我國家庭教育法於民國92年2月6日經  總統公布並實施，至102年2月6日將屆滿10年，將102年訂為我國家庭教育年，並倡導家庭教育的重要議題，將會是家庭教育邁入下一個十年的里程碑。

家庭教育是透過多元專業合作（collaboration），提供教育（education）介入，達到讓家人更相聚、更相愛，並預防（prevention）家庭問題產生的教育活動（NCFR，2011）。當然，家庭生活的面向很廣，家庭教育年要聚焦在哪些議題？以下從面臨課題、規劃理念、施政主軸、願景等層面分析。

一、面臨課題

    當今臺灣社會中家庭面臨哪些課題？

（一）家人互動、分享不足，家庭成員珍惜與愛護家庭有待加強
    依據教育部針對5506人的家人互動調查（民99），發現每天住在一起的家人，有20.6%（1134人）不曾及很少與家人相聚至少30分鐘；有超過半數(50.3%)（2728人)的人不曾及很少傾聽家人的心情故事；有62.1%（3421人）的人不曾及很少對家人表達感謝與讚美；而有76.2% （4196人）的人表示不曾及很少與家人擁抱；有35.9%（1978人）的人不曾及很少關心與問候家人。
    若家人間互動、分享不足，很難建立家人凝聚，形成家人共同記憶，進而珍惜家庭。家人互動與分享若足夠，如親子間若能有較多的相處與互動時間，家人花時間相聚也將會增加家庭的凝聚力，同時較容易了解家人的需求並給予家人在精神與實質上的協助，也是家庭生活品質提升重要的影響因素。當能傾聽別人的話來表示尊重，可以讓彼此的關係在無形中建立。又，一個在充滿鼓勵讚美環境成長的人，對自己與他人比較容易產生信任感，並能主動向他人表示友善，所以也較容易受到別人的喜愛與接納，具備面對不完美的勇氣，並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此外擁抱具有心理治療的能力，可促進健康、快樂、安定感，而擁抱的安定作用不僅對孩童是重要的，對成年人間的親密正向關係的建立也是不可缺少。
（二）悲情與權威的孝道思維需要調整

過去的親子互動以「父為子綱」為規範，傳統的孝道是一種「重孝輕慈」的單向思維，但受到社會變遷的衝擊，親子關係的觀念產生些許的變化，親子互動由過去的上尊下卑，轉而強調「親慈子孝」，重視親子間的「情感性」、「互惠性」，並強調良好的親子關係需要靠彼此正向的互動，親子雙向互惠為經營親子情感的基礎。如果從子女誕生開始，父母就能關心、包容、接納，親子之間建立深厚的溫暖感情，子女就會在成長的過程學會如何關心、疼愛他人，當然就能自然而然、自動自發對父母盡孝。另外，過去所認為值得讚揚的慈孝都處於極大的家庭困境中，因此容易忽略一般家庭中也有感動人心的親慈子孝的溫馨故事。
（三）祖孫代間互動關係不夠親近，難以達成代間文化傳承與反哺目標

    如果把家庭成員分成三代，那麼代間關係泛指祖父母與父母、祖父母與孫子女間的互動關係。現代社會中，由於壽命的延長，一個人在一生中，不管在當祖父母的歲月中是否與子女或孫子女同住，代間互動的時間比過去都是增加了，所以，如何提升代間互動品質，是現代人要面臨的議題。

依據中央研究院的社會變遷第六期第二次調查（民101）的家庭問卷分析中發現，父母健在而未與父母同住的子女（452人），一個月才與父親或母親聯絡一次比率分別為16.4%、20%；而一年才與父親或母親聯絡一次及少於一次的比率分別為12.4%、11.5%；只有12.4%的人每天與父親聯絡、20.1%的人每天與母親聯絡。

又依據教育部在民國98年所做的祖孫互動調查，不同住的祖孫中，有15％在過去一年中沒有與祖父母有任何的互動，而住在一起的祖孫也有4.4%沒有任何互動。在有互動的祖孫中，最常一起做的事情為吃飯、聊天、看電視等偏靜態的活動。

由以上調查發現，父母與祖父母、孫子女與祖父母的代間互動不足，難以實踐年長者對年輕人的「文化傳承」、年輕者對年長者的「文化反哺」。換言之，祖孫互動的理想圖像，是年長世代的豐富生活歷練，與年輕世代的資訊優勢，有著親密的傳承與反哺。

（四）婚姻迷思待釐清，婚姻承諾待提升

   人人都期待擁有溫馨、幸福的家庭，而健康的婚姻是溫馨、幸福家庭的基石。但近年來，臺灣的婚姻狀況，呈現晚婚、離婚、再婚、多元婚姻等現象，尤其是高齡離婚增加比率最高，令人憂心。很多人會將婚姻生活看成是天注定，因此對婚姻抱持錯誤迷思，由於姻緣天定的迷思，造成對婚姻承諾不足，形成未婚者結婚意願低、結婚者婚姻穩定低。其實從吸引到恆久相愛不是隨緣，而是需學習與經營的，國內外有許多婚姻強化方案，傳遞的就是幸福婚姻是可以學習、可以預備的概念，透過學習可以讓夫妻恩恩愛愛、白首偕老。

二、規劃理念

從家庭系統觀點（圖一）看健康家庭，家庭是一個家人互動的整體系統，因此健康家庭必須有健康的家庭互動系統，在家庭系統下有健康的親子次系統、代間次系統、夫妻次系統及手足次系統。因此，在健康的家庭生活中，我們可以看見全家人的凝聚與分享、親子間的關愛與照顧、祖孫間的溫馨與傳承、夫妻間的親密與恩情，手足間的關懷與支持。

家庭教育就是「教育家庭，改變生活」（teaching family, changing life），達到人人透過學習，學會看重、愛護家庭，並與家人更相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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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家庭系統圖

為了因應家庭生活中所面臨的主要課題，102年的家庭教育年，在全年的四季中，依序以家庭系統中的「全家人互動」、「親子互動」、「祖孫互動」、「夫妻互動」為焦點。每ㄧ季強調一項家庭教育主軸議題與3項關鍵活動。家庭教育年四季的主軸議題與3項關鍵活動分述如下：
（1） 第1季（102年1月～ 3月）：珍愛家庭季
    第1季主要是喚起家人對愛護家、珍惜家的覺察，並樂意運用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的學習資源，學習提升家人間的互動、分享與凝聚的知能，再以實際愛家行動，做到珍愛家庭。因此本季以「珍愛我的家」為主標題，以「尋找家庭記憶」、「學習愛家行動」、「愛家行動go！」為3項關鍵活動，期待家人能找到共同回憶、進而樂意主動學習愛家行動，達到人人珍愛家庭的目標。
（2） 第2季（102年4月～ 6月）：慈孝家庭季
第2季主要是結合4月的婦幼節、5月的母親節和國際家庭日（5月15日）等重要家庭節日與理念，推動「父母慈、子女孝」的雙向互動，建立處處都是慈孝家庭的溫馨社會。因此本季以「慈孝在我家」為主標題，以「我家慈孝臉譜」、「親子天天連線」、「愛家515-讚！」為3項關鍵活動，期待親子間能發現親輩的慈愛、子輩的孝行；能善用各種方法、管道，天天對彼此表示關懷；並展現愛護彼此的5種愛家行動，讓同住一起、未能同住一起的親子都能無距離相互關愛。

（3） 第3季（102年7月～ 9月）：代間傳承季
    第3季主要是結合8月第4個星期天的「祖父母節」倡導祖孫攜手上學、祖孫共學等祖孫情誼。因此本季以「代代傳真情」為主標題，以「代代感恩心」、「代代學無涯」、「代代緣成圓」為3項關鍵活動，推動祖父母與孫子女間的溫馨情與感恩心，讓祖孫之間都能感受有彼此真好；此外，透過祖孫代間的相互學習，展現「文化傳承」與「文化反哺」的契機與樂趣；進而關心祖孫隔代家庭、失親家庭，讓生活中處處充滿愛，看見關愛滿人間。
（四）第4季（102年10月～12月）：幸福婚姻季
    第4季主要結合國人在年底的結婚熱潮，推動幸福婚姻可預備、白首婚姻靠學習的觀念。因此本季以「牽手一世情」為主標題，以「預約幸福」、「學習更相愛」、「hold住幸福」為3項關鍵活動，期望未婚男女預約幸福，並透過婚前、新婚、中年婚姻、老年婚姻的學習，每對夫妻都能「愛你在心口常開」，創造一生一世的甜蜜夫妻、hold住幸福，使有情人都能「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三、施政主軸
考量全國22縣市的人口結構、需求不同，各縣市可依據在地人口結構、文化特色、居民需求，在主軸議題與關鍵活動的指引下，設計具特色的在地活動。
（一）第1季：珍愛家庭季-珍愛我的家

核心理念：尋找家人共同記憶、運用家庭教育中心資源，達到人人看見家庭價值，進而珍愛家庭。

關鍵措施：1.尋找家庭記憶：尋找家園、家人、家譜、家風、家訓等。

          2.學習愛家行動：關機半小時、共學半小時、分享半小時、來去家庭教育中心。

          3.愛家行動go：展現珍愛家庭的具體行動。
（二）第2季：慈孝家庭季-慈孝在我家

核心理念：長輩與晚輩雙向溫馨互動，推動「父母慈、子女孝」的慈孝家庭。

關鍵措施：1.我家慈孝臉譜：發現親子間的慈愛與盡孝的行動。

          2.親子天天連線：學習利用各種方式，做到親子間每天親密的雙向互動。

          3.愛家515-讚：做到眼耳口手心5到愛家行動，讓家人之間親近無距離。

（三）第3季：代間傳承季-代代傳真情
核心理念：擴大、普及、深化推動祖父母節，並倡導世代傳承，並進而關懷祖孫隔代家庭與失親家庭。
關鍵措施：1.代代感恩心：透過祖父母節活動，展現祖孫間的溫馨互動、彼此關懷與感恩，祖孫皆能感受到有您（你）真好。
          2.代代學無涯：祖孫代間相互學習，享受祖孫共學樂趣，達到祖輩「文化傳承」與孫輩「文化反哺」的世代傳承。
          3.代代緣成圓：展現代間相互關愛，進而關懷祖孫隔代家庭、失親家庭，讓愛圓滿人間。
（四）第4季：幸福婚姻季-牽手一世情

核心理念：加強推動婚姻教育，鞏固家庭功能。

關鍵措施：1.預約幸福：透過婚前教育，鼓勵未婚男女預約幸福，勇於把愛post出來，讓愛情來敲門。

          2.學習更相愛：學習瞭解幸福婚姻的真諦，促進新婚、中年、老年夫妻更相愛。
          3.hold住幸福：展現hold住幸福的行動，使有情人都能「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四、願景
在家庭教育法公布及實施滿10年之際，推動家庭教育年將可更彰顯家庭教育的重要、建立我國家庭教育願景；這願景與聯合國所倡導的國際家庭年相同，都是期望人人都能擁有溫暖（warmth）、關懷（care）、安全（security）、相聚（togetherness）、包容（tolerance）、接納（acceptance）的家庭，營造全民都擁有健康、幸福的家庭，進而建立祥和社會。

【附件2】參賽作品範例

教育部102年【珍愛家庭季】

「珍愛家庭•以愛傳家」收藏家庭中的真愛故事圖文徵選  參賽作品範例
（版面配置僅供參考，可自由創作發揮）
	作品題目： 



	作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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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參賽作品以四開圖畫紙（39公分×54公分）平面創作，頁面含作品題目、圖畫與文字等三區塊（比例不限），無留白及框線等規定，本【附件2】版面配置僅供參考，可自由創作發揮。

2.文字區書寫規定請詳閱本計畫第五點作品規格第三項說明。
3.作品題目須扣緊對家人相關關係溫馨有愛的記憶故事及傳承之創作主題，並能彰顯學習意涵。
【附件3-1】參賽報名表暨著作財產使用權授權同意書
教育部102年【珍愛家庭季】

「珍愛家庭•以愛傳家」收藏家庭中的真愛故事圖文徵選  報名表
	代表縣市
	（請務必填寫）
	編號
	（由送件單位填寫）

	參選組別
	□國小低年級組  □國小中年級組  □國小高年級組

□國中組
□高中職組
□大專校院組
□多元文化組

□樂齡組

	參賽者

（1人限投稿1件，且無共同列名創作情形）
	作者姓名：          
就讀學校： （校名）    年級   班（若係為新移民學習中心或樂齡學習中心或樂齡大學或社區大學學員亦請書明該中心或學校名稱）
 ＊樂齡組或多元文化組若不識中文字者之代筆者簽名：
 ＊與參賽者之關係：

	作品題目
	（請自創）

	指導老師
	老師姓名：            （若有，請務必填寫，恕不後補）

	參賽者

聯絡方式
	住家電話：（請填寫白天可聯絡之電話）

	
	手機號碼：（如作者本身無手機號碼，請提供監護人或家人手機電話）

	
	E-mail：（如作者本身無email信箱，請提供監護人或家人email信箱）

	
	通訊地址：□□□□□  市  區  里  路  巷  號  樓

	備註
	

	著作財產使用權授權同意書

    本人確定作品為原創作品（如有抄襲或違反著作權之行為，自負法律責任），同意將本人參賽「珍愛家庭•以愛傳家」收藏家庭中的真愛故事圖文作品 (作品題目) 之著作財產權，無條件授權予本活動主（協）辦單位作為教育之宣廣、展示、出版及上網使用。
參賽者簽名： （請簽名） 

未滿18歲參賽者法定代理人簽名： （請簽名） 

中華民國102年  月  日


【附件3-2】參賽基本資料表

教育部102年【珍愛家庭季】

「珍愛家庭•以愛傳家」收藏家庭中的真愛故事圖文徵選  基本資料表
	國小組
	□ 低年級

□ 中年級

□ 高年級

	□ 國中組

	□ 高中職組

	□ 大專校院組

	□ 多元文化組

	□ 樂齡組

	作者姓名
	

	作品題目
	

	縣 市 別
	

	學校/年級
	

	指導老師

（若有，請務必填寫，恕不後補）
	


＊參賽基本資料表請詳填並確認無誤，併同報名表由學校彙集造冊送所在地之各縣市承辦（初選）單位辦理初賽（本表請勿黏貼於作品上）。
【附件4】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承辦（初選）單位聯絡電話及地址

	
	聯絡電話
	地址：

	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
	(02)25419690#32
	10457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110號5樓

	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
	(02)22724881#203
	22057新北市板橋區僑中一街1-1號4樓

	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
	(04)22298885#107
	40444台中市北區太平路70號

	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
	(06)6591068#13
	73066臺南市新營區秦漢街118號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家庭教育中心
	(07)2153918#14
	80147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209號4樓

	宜蘭縣家庭教育中心
	(03)9333837#15
	26049宜蘭縣宜蘭市民權路1段36號

	桃園縣政府家庭教育中心
	(03)3323885
	33053桃園縣桃園市莒光街1號

	新竹縣家庭教育中心
	(03)6571045 #37
	30210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二路620號

	苗栗縣家庭教育中心
	(037)350746
	36048苗栗縣苗栗市國華路1121號

	彰化縣家庭教育中心
	(04)7261827#12
	50042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2段678號

	南投縣家庭教育中心
	(049)2248090#18
	54050南投縣南投市中興路669號１樓

	雲林縣家庭教育中心
	(05)5350885#503
	64072雲林縣斗六市南揚街60號5樓

	嘉義縣家庭教育中心
	(05)3620747
	6124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新村祥和2路

東段8號

	屏東縣家庭教育中心
	(08)7378465#12
	90051屏東縣屏東市華正路80號

	臺東縣家庭教育中心
	(089)341149
	95041台東縣台東市中華路2段17號

	花蓮縣家庭教育中心
	(03)8569692
	97071花蓮縣花蓮市達固湖灣大路1號

	澎湖縣家庭教育中心
	(06)9262085
	88043澎湖縣馬公市自立路21號

	基隆市家庭教育中心
	(02)24271724
	20241基隆市中正區信一路181號

	新竹市家庭教育中心
	(03)5325885#102#103
	30054新竹市東大路2段15巷1號2樓

	嘉義市家庭教育中心
	(05)2754334
	60069嘉義市山子頂269-1號

	金門縣家庭教育中心
	(082)312843
	89350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173號

	連江縣家庭教育中心
	(0836)25171#53
	20941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76號


【附件5】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參加決選送件基準表
	縣市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專校院組
	多元文化組
	樂齡組

	臺北市
	10
	12
	17
	不限

	新北市
	12
	13
	14
	

	臺中市
	13
	14
	13
	

	臺南市
	12
	12
	13
	

	高雄市
	13
	15
	14
	

	宜蘭縣
	7
	6
	6
	

	桃園縣
	11
	12
	9
	

	新竹縣
	7
	7
	6
	

	苗栗縣
	9
	7
	7
	

	彰化縣
	11
	9
	7
	

	南投縣
	10
	7
	6
	

	雲林縣
	10
	7
	7
	

	嘉義縣
	9
	6
	6
	

	屏東縣
	10
	9
	7
	

	臺東縣
	8
	6
	6
	

	花蓮縣
	8
	6
	6
	

	澎湖縣
	7
	6
	6
	

	基隆市
	7
	6
	6
	

	新竹市
	7
	6
	6
	

	嘉義市
	7
	6
	6
	

	金門縣
	7
	6
	6
	

	連江縣
	7
	6
	6
	

	總計
	202
	184
	180
	


註：教育部轄屬之學校，由該校所在地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併同審查。
【附件6】評分表

教育部102年【珍愛家庭季】

「珍愛家庭•以愛傳家」收藏家庭中的真愛故事圖文徵選  決賽評分表

（因應行政程序法抄錄、閱覽之規定，參賽者若申請查閱評分情形，承辦單位將依本表內容另行繕打提供）
       縣市      組
	號碼

（102-縣市碼-序號）
	姓名
	評分委員分項評分
	總計
	評審委員評語
（給分基準以80分為原則；如有低於60分或高於90分者，另請加註特殊理由）

	
	
	主題掌握

30%
	圖文意境

40%
	繪圖寫字
15%
	整體創意

15%
	
	

	102○○01
	
	
	
	
	
	
	

	102○○02
	
	
	
	
	
	
	

	102○○03
	
	
	
	
	
	
	

	102○○04
	
	
	
	
	
	
	

	102○○05
	
	
	
	
	
	
	

	102○○06
	
	
	
	
	
	
	

	102○○07
	
	
	
	
	
	
	

	102○○08
	
	
	
	
	
	
	

	102○○09
	
	
	
	
	
	
	

	102○○10
	
	
	
	
	
	
	

	102○○11
	
	
	
	
	
	
	


【附件7】評審委員迴避原則同意書

教育部102年【珍愛家庭季】

「珍愛家庭•以愛傳家」收藏家庭中的真愛故事圖文徵選

評審委員迴避原則同意書

  為符合「『珍愛家庭•以愛傳家』收藏家庭中的真愛故事圖文徵選」活動公平、公正之要求，評審委員對於所負責評審之作品，若知有下列情形，同意將主動迴避：

1、 有配偶、前配偶或三等內血親、姻親，列屬本（102）年「『珍愛家庭•以愛傳家』收藏家庭中的真愛故事圖文徵選」所負責評審作品之參賽者。

2、 有本人所指導之學位論文學生（或班級學生），列屬本（102）年「『珍愛家庭•以愛傳家』收藏家庭中的真愛故事圖文徵選」所負責評審作品之參賽者。

3、 與本人有職務權限範圍內之直接從屬關係者，列屬本(102)年「『珍愛家庭•以愛傳家』收藏家庭中的真愛故事圖文徵選」所負責評審作品之參賽者。

評審委員：                （簽名）

中華民國102年  月      日

【附件8】縣市學校送件表
教育部102年【珍愛家庭季】「珍愛家庭•以愛傳家」收藏家庭中的真愛故事圖文徵選  縣市學校送件表

縣市別：○○○         組別：□國小低年級組  □國小中年級組 □國小高年級組 □國中組 □高中職組 

	編號
	學校
	姓名
	指導老師
	作品題目
	學校承辦人員
	聯絡電話（含市內電話及手機）
	E-mail
	通訊地址
（含郵遞區號）
	備註

	1
	明德國中
	陳○○
	林○○
	
	劉○○
	作者：（）
	作者：
	作者：
	

	
	
	
	
	
	
	學校承辦人：（）
	學校承辦人：
	學校：
	

	2
	
	
	
	
	
	
	
	
	

	
	
	
	
	
	
	
	
	
	

	3
	
	
	
	
	
	
	
	
	

	
	
	
	
	
	
	
	
	
	


承辦人：                   聯絡電話/E-mail:                                      學校單位主管： 

· 填表注意事項：

1. 本表由各縣市政府承辦（初選）單位辦理國小、國中、高中職組初賽使用。
2. 送件規定請參照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初賽實施辦法規定。
【附件9】縣市決選彙整表

教育部102年【珍愛家庭季】「珍愛家庭•以愛傳家」收藏家庭中的真愛故事圖文徵選  縣市決選彙整表
縣市別：○○○ 
組別：□國小低年級組 □國小中年級組 □國小高年級組 □國中組 □高中職組 □大專校院組 □多元文化組 □樂齡組
	編號
	學校
	姓名
	指導老師
	作品題目
	學校承辦人員
	聯絡電話（含市內電話及手機）
	E-mail
	通訊地址
（含郵遞區號）
	備註

	1
	明德國中
	陳○○
	林○○
	
	劉○○
	作者：（）
	作者：
	作者：
	

	
	
	
	
	
	
	學校承辦人：（）
	學校承辦人：
	學校：
	

	2
	
	
	
	
	
	
	
	
	

	
	
	
	
	
	
	
	
	
	

	3
	
	
	
	
	
	
	
	
	

	
	
	
	
	
	
	
	
	
	


承辦人：                  聯絡電話/E-mail:                  承辦單位： （○○○家庭教育中心）

· 填表注意事項：

1. 欄位如有不足，請自行增列。

2. 請各縣市政府承辦（初選）單位檢視學校所送資料是否完整，如有漏缺，請於送件前請該校補齊。

3. 本表請依計畫【附件5】各縣市之初選數列冊，請先以電子郵件方式傳送至承辦學校明德國中○○○（電子信箱：         ），並請於102年5月15日前將名冊與作品掛號郵寄至臺北市立明德國民中學輔導室（地址：11280臺北市北投區明德路50號）參加決選，以郵戳日期為憑，逾期概不受理。

4. 承辦學校明德國中聯絡方式：02-28232539（分機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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